关于顺德区水环境质量保障项目第一季度进展情况的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2022年参与式预算项目执行和监督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对顺德区水环境质量保障项目第一季度进展情况进行公示，详情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2021年—2023年）》、《佛山市水环境全流域强统筹大兵团分层次治理实施方案（2021-2025年）》、《佛山市顺德区水环境全流域强统筹大兵团分层次治理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要求，保障我区水环境质量，我局申请2022年顺德区水环境质量保障项目经费。

为确保项目及时采购和开展，达到预期效果，我局通过工作会议结合财政资金情况，最终形成项目预算申报材料，作为部门年度项目预算申报的重要组成内容，并经过财政局预算部门、绩效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预算绩效评审，及时完善预算申报工作的疏漏，力求精简节约，防止超标准、超规格、超范围采购。最终经批复同意，2022年顺德区水环境质量保障项目经费安排为16587113.95元。

为做好项目采购开展工作，我局根据相关法规文件要求，针对采购项目成立项目采购审核小组，负责采购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检查、核实项目采购预算、采购申请、具体采购流程所涉及的文件等，有针对性的进行建议，推进下一阶段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进展情况及下一步计划

（一）顺德区水环境水质监测和分析项目经费

2022年顺德区水环境水质监测和分析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顺德区水环境跟踪监测项目，重点对2个湖泊及221条纳入排查整治清单的黑臭水体开展月度水质监测，为整治提供数据支持。目前，项目处于前期招标工作阶段，计划4月中下旬完成招投标工作。而原有项目“2020-2022年顺德区水环境水质监测和分析项目”于2022年3月结束2年服务期，将按合同要求，4月底前完成旧合同尾款支付工作。

水环境水质自动监测相关项目经费
我区现已开展的水质自动监测项目有“乌洲断面相关流域第三方水质自动监测服务项目”和“顺德区水环境市控断面自动监测服务项目”，合计一共57个水质小型自动监测站，目前正按合同约定开展服务，计划于4月份完成这两个项目第一季度服务考核后支付该服务季度的运营服务费。

“顺德区水环境‘十四五’新增市控断面自动监测服务项目”（共4个水质小型自动监测站）于2022年2月24日通过验收审核后开始提供水质自动监测数据服务，并按合同要求支付阶段验收款170621.52元。

2022年新增的“顺德港断面相关流域第三方水质自动监测服务项目”（共27个水质小型自动监测站）计划第2季度内完成投标并支付首期款、第3季度完成建设和阶段验收并支付阶段验收款，第4季度对提供一个服务季度的数据服务进行考核并支付季度运营服务费。

顺德区不达标市控断面河涌水质高光谱监测项目

该项目通过无人机高光谱监测技术手段，对我区考核断面河段进行航拍监测，对水质污染物空间分布及主要监测断面污染物溯源分析，进一步指导推进相关水质保障工作开展。该项目已于2021年开展，截止目前，已完成9条不达标市控断面河涌丰水期、枯水期监测工作，并完成分析报告编制，计划于4月份对项目成果展开专家评审验收。

（四）国考顺德港断面目标可达性及重点水域水功能区目标可行性论证项目

顺德港2021年起升级为国考断面，水质目标由Ⅲ类提升至Ⅱ类。为应对国考顺德港断面考核目标提标带来的水污染防治考核压力，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水道顺德港国考断面目标及达标年限设置的合理性、达标措施计划做出科学论证，同时兼顾顺德区部分水功能区实际功能与水质目标的匹配性，对水功能区目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水功能区目标优化设置意见。该项目已于2021年开展，目前已完成《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水道顺德港国考断面水质目标可达性论证及达标措施建议》、《佛山市顺德区部分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计划于4月份对项目成果展开专家评审验收。

（五）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项目

为保障饮用水源安全，按上级工作要求，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编制《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和《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前相关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正按流程提请市人民政府上报省人民政府等待批复，我局计划待水源保护区划定后，按要求推进环境清理整治工作和规范化建设工作。
